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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刑法学》所研究的内容主要以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一节至
第八节、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和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
的各种经济犯罪为研究范围。
从其研究的内容来看，既有经济刑法学总论方面的研究，也有经济刑法学分论方面的研究；在其研究
方法上采取的是对经济犯罪进行的理论联系实际和多学科综合渗透的方法，其研究视野涵盖了我
国1997年新《刑法》颁布以来的各个不同时期的立法内容，包括最新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的内
容。
因此，本书的研究可以说是对经济犯罪研究的全面回顾与总结，既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也有重要的实
践价值。
本书由李永升、朱建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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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永升，男，1964年9月生，安徽怀宁人，1986年7月毕业于安徽大学法律系；1986年9月考入西南政法
大学研究生部，先后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
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刑法教研室主任，刑法学教授，刑法专业博士生导师，重庆市高校优秀中青
年骨干教师。
兼任中国犯罪学会理事，重庆市刑法学研究会理事，重庆市青少年犯罪学研究会理事，重庆市法学会
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自任教以来，出版专著、教材、论文集40余部，于《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60余
篇，其中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法学》、《刑事法学》和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中国法学研究
年鉴》全文转载和摘登的论文有十余篇，以上成果有十多项荣获司法部、四川省、重庆市和西南政法
大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和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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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行为人所从事的准备活动在预备阶段上被迫停顿下来。
经济犯罪的行为人在实施某种经济犯罪预备的过程中，如果不是出于主动放弃而自动中止犯罪的话，
一般都会继续进行下去，直到最后达到既遂。
作为经济犯罪的预备形态而言，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只能是在经济犯罪的预备阶段上停顿下来的，才
能构成预备犯。
有无实施某种经济犯罪的着手行为，是划分经济犯罪的预备形态与未遂形态的关键之所在。
（三）行为人所从事的犯罪行为被停顿是基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
在这里，所谓“意志以外的原因”，是指某种经济犯罪行为的停顿是由违背犯罪分子主观意愿的外在
因素造成的。
也就是说，犯罪分子并不是在自愿的情况下主动放弃犯罪的，而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迫放弃犯罪的
。
经济犯罪预备形态的这一特征，是划分经济犯罪的预备形态与经济犯罪的中止形态的根本区别。
以上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对于经济犯罪的预备形态来讲，必须同时具备，才能成立。
若缺少其中之一，则不能认定为经济犯罪的预备形态。
对于经济犯罪的预备形态的处罚，根据我国刑事立法的规定，是可以比照经济犯罪的既遂犯从轻、减
轻或者免除处罚。
这一立法规定，体现了两个方面的精神：其一，作为经济犯罪的预备形态是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
任的；其二，由于经济犯罪的预备，毕竟尚未造成实际的危害结果，不同于经济犯罪的未遂与既遂，
在处罚时应当相对轻些。
在司法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犯罪的预备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因而不需要追究预备犯的刑
事责任，这一观点是不符合立法精神的。
诚然，经济犯罪的预备行为较之刑事犯罪的预备行为而言，在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为它毕竟不是直接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所以对经济犯罪的预备行为，视其具体情况，不一
定都要给予刑事处罚。
但应当指出的是，对经济犯罪的预备行为不一定给予处罚，并不等于可以一律不给予处罚。
也就是说，对于经济犯罪的预备行为，既不能一概不处罚，也不能一律都处罚，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
，实事求是地确定行为人应负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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